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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部令第22号 《国际通信出入口局管理办法》已经2002年3

月14日第9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2年10月1日

起施行。 部长 吴基传 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国际通信出

入口局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国际通信出入

口局管理，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国际通信健康、有序地发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置国际通信出入口局、从事国际电

信业务，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国际通信出入口局(以下

简称"国际通信出入口")分为国际通信信道出入口、国际通信

业务出入口和边境地区国际通信出入口。 国际通信信道出入

口，是指国内通信传输信道与国际通信传输信道之间的转接

点。包括： （一） 国际通信光缆、电缆、微波等在国内的登

陆或入境站； （二） 国际通信光缆、电缆、微波等在国内的

登陆或入境延伸终端站； （三） 国际卫星通信系统设在我国

的关口站、地球站等； （四） 其他国内通信传输信道与国际

通信传输信道相互链接的转接点。 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是

指国内通信业务网络与国际通信业务网络之间的业务转接点

。包括： （一） 电话业务网国际交换局（含国际电话业务网

信令转接点）； （二） 帧中继、数字数据网（DDN）

、ATM业务网国际交换局； （三） 互联网国际出入口路由器

； （四） 其他国内通信业务网与国际通信业务网之间的业务

转接点。 边境地区国际通信出入口，是指利用国内交换机与



境外接壤地区的通信网络开通的国际直达电路。 第四条 信息

产业部负责国际通信出入口的设置审批和监督管理。 第五条 

国际通信出入口应当由国有独资的电信业务经营者申请设置

，并承担其运行维护工作。 未经信息产业部批准，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设置国际通信出入口。 第六条 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国际通信业务，必须通过信息产业部批

准设立的国际通信出入口进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其

它途径进行国际通信。 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和台湾地区的通信，参照国际通信管理。 第七条 设置国际通

信出入口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接受信息产业

部和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的监督、检查和指

导。 第二章 国际通信出入口的设置、调整和撤销 第八条 国

际通信出入口的设置数量、地点，由信息产业部根据我国国

际通信网发展总体规划、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申请和国际电信

业务发展的需要确定。 第九条 国际通信信道出入口应当设置

在国际海光缆或陆地光缆易于登陆或者入境的地点，并应考

虑网络的安全可靠及方便向国内网络延伸等因素。 第十条 国

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应当设置在国际通信业务集中的中心城市

。 第十一条 边境地区国际通信出入口应当设置在与境外接壤

的地市级以上（含地市级）城市，并应考虑该城市的未来发

展，及与其接壤的境外地区之间通信业务量水平等因素。 边

境地区国际通信出入口只能用于所在区域与境外相应的区域

之间点对点的通信，不得用于转接此范围之外的电信业务。 

第十二条 设置国际通信出入口，应当向信息产业部提出申请

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设置国际通信出入口的申请报告； 

（二）国际通信基础设施经营许可证或国际电信业务经营许



可证； （三）设置国际通信出入口的技术方案； （四）信息

产业部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十三条 信息产业部在收到第

十二条规定的全部材料之日起60日内审查完毕，并作出批准

或不予批准的批复。 第十四条 撤销已设立的国际通信出入口

，须提前30日向信息产业部提出书面申请，经信息产业部批

准后方可实施，并应作好善后处理工作。书面申请应当包括

要撤销的国际通信出入口的现状以及撤销后的善后处理措施

。 对已设立的国际通信出入口进行扩容调整，其建设项目须

按有关规定经审批同意。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在开工前90日

将扩容调整方案报信息产业部备案。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五条 获准设置国际通信出入口后的建设项目，按照国家

规定的项目建设管理程序,报相关部门审批。 第十六条 经营

用于国际通信的甚小地球站（VSAT）业务的，经营者应当办

理国际通信出入口审批手续，并在获准设置后，按照有关规

定办理无线电台（站）设置审批手续。 设置用于国际通信的

无线电台（站），获准设置国际通信出入口后，应当按照有

关规定办理无线电台（站）设置审批手续。 第三章 国际通信

出入口的管理和运营 第十七条 设置国际通信信道出入口的电

信业务经营者，必须加强对国际通信传输信道的管理，不得

利用国际通信传输信道从事非法活动；发现他人利用国际通

信传输信道从事非法活动的，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协

助有关部门采取制止措施。 第十八条 获准设置国际通信信道

出入口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有义务向获准设立国际通信业务

出入口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国际通信传输信道，不得对其

采取歧视性措施；不得向未获准设置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的

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国际通信传输信道。 第十九条 设置国际



通信信道出入口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可以向用户出租国际通

信传输信道专线，并集中建立用户档案；该国际通信传输信

道专线只能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用于点对点的通信，并仅供

用户内部使用，不得用于经营电信业务。 经营甚小地球站

（VSAT）通信业务出租国际通信传输信道专线的，按前款规

定执行。 第二十条 设置国际通信出入口的电信业务经营者，

应当按有关规定同步建设相应的信息安全配套设施，经信息

产业部审查验收合格后方可开通运行。在改建、扩建国际通

信出入口时，必须保证信息安全配套设施的正常运行。 第二

十一条 设置国际通信出入口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建立健

全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技术防范措施，保证网络运行安全、

可靠。国际通信出入口出现重大故障或重大安全问题，应及

时通知相关的电信业务经营者，采取紧急措施恢复正常运行

，并于事件发生后24小时内将情况报告信息产业部。 第二十

二条 以经营电信业务为目的，通过互联网国际出入口设置虚

拟网络的，应当报信息产业部批准。以内部使用为目的，通

过互联网国际出入口设置虚拟专用网的，应当报信息产业部

备案。 第二十三条 设置国际通信出入口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有

义务对国家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的安全检查和采取的相应措施

给予配合。 第二十四条 设置国际通信出入口的电信业务经营

者，应当按照信息产业部的要求，在每年6月30日前和12月31

日前两次向信息产业部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

理局报告国际通信出入口的有关情况。报告的具体内容和要

求在本办法附录中列出。信息产业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

附录中所列报送材料的具体内容和要求进行调整，重新公布

。 第二十五条 未获得国际通信基础设施经营权的电信业务经



营者，不得直接租用境外的国际通信传输信道，不得购买、

自建或参与建设国际通信传输信道。 未获得国际通信业务经

营权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租用国际通信传输信道用于经

营国际通信业务，不得购买、自建或参与建设国际通信传输

信道。 第四章 罚 则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信息

产业部批准，擅自设置国际通信出入口进行国际通信的，由

信息产业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依据职权责令

其3日内拆除非法国际通信设施，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

得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万

元的，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业整顿。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利用边境地

区国际通信出入口超范围转接电信业务的，由信息产业部或

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依据职权责令其2日内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

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万元的，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信息产业部或省、自治区、直

辖市通信管理局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信息产业部批准，擅自设置国际通信出入口但尚

未进行国际通信的； （二）未经信息产业部批准，以经营电

信业务为目的，通过互联网国际出入口设置虚拟网络的； （

三）电信业务经营者为他人不经国际通信出入口进行国际通

信提供协助的。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国际

通信信道经营者在向获准设立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的电信业

务经营者提供国际通信信道时，采取歧视性措施，或向未获

准设置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国际通信



信道的，由信息产业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

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

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不按规定建设、管理、使

用国际通信信道，不履行义务或不按规定向信息产业部报送

材料的，由信息产业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

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罚款。相关责任人员，由所在

单位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信息

产业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依据职权责令改

正，并处1万元罚款。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非经营性互联

网国际互联单位设置国际通信出入口，参照本办法管理。 第

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附录： 一、国际

通信信道出入口经营者需定期报送的材料内容 （一） 国际通

信信道出入口所在地详细地址； （二） 负责人及联系电话； 

（三） 信道的使用情况，包括通达国家或地区、对端企业名

称、承载业务种类及对应通信总容量； （四） 租用国际通信

传输信道专线的用户名称、专线使用性质（自用或用于经营

国际电信业务）、通达方向、对端企业名称、及通信容量。 

二、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经营者需定期报送的材料内容 （一

） 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所在地详细地址； （二） 负责人及联

系电话； （三） 通达国家或地区、信道提供单位名称、对端

企业名称、业务种类及对应通信容量。 三、 边境地区国际通

信出入口经营者需定期报送的材料内容 （一） 边境地区国际

通信业务出入口所在地详细地址； （二） 负责人及联系电话

； （三） 通达地区、对端企业名称、传输方式、业务种类及



对应通信容量。 四、设置互联网国际出入口的单位需报送的

材料内容 （一） 互联网国际出入口所在地详细地址； （二）

负责人及联系电话； （三） 通达国家或地区、对端企业名称

及对应通信容量； （四） 业务数据流量（按北京、上海、广

州每个出入口统计）； （五） 拓扑结构图；（仅在每年12月

底报送） （六） IP地址范围，包括各种接入用户所使用的IP

地址段；（仅在每年12月底报送） （七） 骨干网络中IP地址

的分配情况，应当包括国际出入口路由器上每个IP地址及骨

干IP地址的地理位置。 五、国际通信出入口经营者报送材料

要求 国际通信出入口经营者在将以上材料报送信息产业部的

同时，应报该国际通信出入口设置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通信管理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